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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 
（1981-1984）

蘇瑞鏘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1981-1984年間，黨外省議員透過省政總質詢的機會，與省主
席李登輝（1923-2020）進行攸關民主政治的對話。這些對話可歸納為四大類，
其一是地方自治，包括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與省長民選；其二是選制選風，包

括國會全面改選、監察委員選舉制度、僑選中央民代遴選制度，以及選舉風氣敗

壞的檢討；其三是基本人權，包括人身自由（如《違警罰法》、刑求與《刑事

訴訟法》第27條的修正）、言論自由（如查禁黨外書刊），以及結社自由（如黨
禁）；其四是政治案件，包括余登發案、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楊金海遭酷

刑，以及新約教會錫安山事件。

當時美麗島事件剛發生不久，接著又發生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肅殺之

氣瀰漫臺灣。此時國會仍未全面改選，這些省議員就成了黨外延續民主香火的重

要希望。他們質詢的議題，有些是多年未解的沉痾，如萬年國會、不合憲的地方

自治、白色恐怖等；有些則是專屬他們那個時代的議題，如美麗島事件、林宅血

案、黨外禁書等。他們多以聯合質詢的方式，如接力賽似地輪番上陣；而且透過

豐富的資料與犀利的提問，過程中常有引人注目的亮點，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至於李登輝，他有時尚能秉持理性的態度，接受黨外議員所提出的合理建

議，卻不時顯露其堅守黨國價值紅線的一面。然而，日後當他權力穩固以後，這些

黨國紅線被他逐一跨越，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民主先生」。究其轉折，是受到時

勢影響而逐漸覺醒（從保守到進步）的直線進化過程？抑或是年輕時即心懷進步

價值、到了中年迫於情勢必須蟄伏待機、直到晚年才奮勇抓住時潮完成早年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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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想，達成「我是『不是我的我』」的辯證過程？這些都留給後人深思的空間。

相信透過更多李登輝早年生命歷程的探索，應有助於理解他的變與不變。

關鍵詞：黨外、省議員、李登輝、省主席、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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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Dialogues between  
Tang-wai Provincial Legislators and  
Provincial Chairman Lee Teng-hui,  

1981-1984

Jui-chiang 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emocratic dialogues conducted at the 
Provincial Assembly’s questioning sessions between Tang-wai (non-KMT 
opposition) provincial legislators and Provincial Chairman Lee Teng-hui from 1981 
to 1984. There were four principal subjects in these dialogues. The first centered on 
local autonomy, including the formulation of the “Provincial and County Autonomy 
Regulations” and the election of provincial governor. The second covered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electoral practices,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he election system for the Control Yuan members, the selection system 
of central legislators representing ROC expatriates, and general reflections on 
the deteriorating electoral environment. The third related to basic human rights, 
including personal freedom (such as the “Punishments for Breaching Police 
Regulations,” torture, and amendments to Article 27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freedom of speech (such as the censorship of Tang-wai publications), and 
freedom of association (such as the ban on political parties). The fourth concerned 
specific political cases at the time, including the Yu Teng-fa case, the Formosa 
Magazine Incident, the murder of the Lin family, the torture of Yang Chin-hai, and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s Mount Zion incident.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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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dialogues took place in the wake of the Formosa Magazine Incident, the 
murder of the Lin family and the killing of Chen Wen-cheng, amidst an atmosphere 
of political suppression and fear. Wit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not being fully 
implemented, these Tang-wai provincial legislators represented a glimmer of 
hop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democratic ideals in Taiwan. They often used joint 
questioning as means to take turns in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se 
sessions often became highlights of those sessions. 

As for Lee Teng-hui, at times he maintained a rational attitude and accepte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put forth by Tang-wai legislators, but he also displayed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KMT party-state.  However, 
as he gradually solidified his power in later years, he would abandon those party-
state principles one by one, eventually earning the title of “Mr. Democracy” 
by push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Taiwan. What prompted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it a gradual awakening influenced by the circumstances, evolving in a 
linear progression from conservatism to progressivism?  Or did he already hold 
progressive values at a young age, hide them during his middle years due to 
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 then seize the opportunity at his old age to achieve 
unfulfilled dreams, undergoing a dialectical process of becoming “the self that 
was not me?” These questions will remai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contemplate.  
Fur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early life and experiences of Lee Teng-hui may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Keywords:�Tangwai, provincial legislators, Lee Teng-hui, Provincial Chairma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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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
（1981-1984）✽

蘇瑞鏘
✽✽

壹、前言

本文選擇第七屆省議會（任期1981.12.20-1985.12.20）當中的黨外議員與省
主席李登輝（任期1981.12.05-1984.05.20）之間，1 所進行的民主對話作為研究

1 省主席李登輝赴第七屆省議會進行施政報告及接受質詢時間如下：第一次大會施政報告/即
席質詢：1982.03.25，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1982.06.07-1982.06.18。第二次大會施政報告/
即席質詢：1982.09.21，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1982.11.23-1982.12.03。第三次大會施政報告

/即席質詢：1983.03.15，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1983.05.30-1983.06.10。第四次大會施政報

告/即席質詢：1983.09.29，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1983.12.05-1983.12.16。第五次大會施政

報告/即席質詢：1984.03.27。（按：第五次大會省政總質詢由新任省主席邱創煥答詢，故不列

入）。參見臺灣省議會第七屆第一次至第五次大會議事錄「議事日程表」，收錄於「臺灣省

議會史料總庫」：https://drtpa.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2023/7/15點閱）。

* 本文初稿宣讀於2023年7月29日國史館與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主辦「民主與民主之外
─李登輝百年誕辰紀念新書發表暨學術討論會」，進一步修改而成。感謝與談人薛化元

師提供許多珍貴建議；其後投稿本刊，也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本

文為筆者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政治溝通與民主化：1970、80年代臺灣朝野溝通之
研究〉（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152 -003 -MY2）及〈威權鬆動時期的民意展現：
1970、80年代省議會與臺灣政治發展〉（計畫編號：NSTC 112-2410-H-152 -018 -MY2）
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3年7月3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10月12日。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139-



國史館館刊 第 79 期

對象。2 首先，就時代意義來看，該時期正值臺灣威權鬆動之季（約是1977-1987
年間），透過雙方在省議會的對話，可以了解當時的政治氛圍；雙方對話的年代

（1981-1984年間），就在美麗島事件（1979年）、林宅血案（1980年）、陳文
成命案（1981年）、增額立委選舉（1983年）剛發生後不久，這些都是攸關臺灣
民主的重大事件，常引起省議員熱議，雙方的對話皆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其次，就黨外省議員來看，當時黨外運動興起，尤其該屆黨外省議員多達十

幾位、且多為一時之選，影響日後政局相當深遠（如游錫堃、蘇貞昌等人）。透

過他們的質詢，可以一窺黨外菁英對民主議題的思考以及對時代變局的因應態

度。尤其當時他們質詢的對象是李登輝，日後對臺灣的民主發展有巨大的影響

力，觀察雙方在1980年代初期的民主對話，在臺灣民主運動史上有其重要意義。

再者，就省主席李登輝來看，李登輝年輕時一度支持左翼價值，中年擔任官

職後成為右翼威權黨國論述的支持者，晚年執掌國政後促成艱鉅的民主工程而有

「民主先生」的美譽。要了解李登輝成為民主先生的過程，他的每個生命階段都

值得研究。然而，過去論者多聚焦在他擔任總統時期的民主改革，較少討論在此

之前他對民主的態度。本文將聚焦他在省主席時期與黨外省議員的民主對話，以

此拋磚引玉，希望將來有更多人能深入探討李登輝其他生命階段對民主的想法與

態度。

關於本文的研究主題，過去並無相近的研究成果，然分別就省議員與李登輝

民主議題的研究則不少。在省議員部分，通論研究成果如鄭牧心（鄭梓）《臺灣

2 本文所稱「民主對話」中的「民主」，在概念上還包括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系列概

念，然為行文方便，本文以「民主」一詞概括之。此一「民主系列」概念，各有其複雜的

理論界定與發展歷程，但放在戰後國民黨（特別是兩蔣）執政時期威權統治的歷史脈絡來

看，常被視為人民所欲爭取以對抗威權統治的價值系統。在追求民主的抗爭過程中，人們

常標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民主系列」價值，以對抗專制、獨裁、黨禁、

報禁、戒嚴、動員戡亂、白色恐怖、一黨獨大、黨國不分、萬年國會等「威權系列」作

為。以上關於戰後臺灣「民主系列」與「威權系列」的相關概念、發展及其歷史脈絡的討

論，可詳參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1945-2000）》（新北：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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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政治四十年》、3 歐素瑛等人合著《臺灣省議會會史》等。4 主題（民主）研
究成果如鄭梓〈臺灣省議會議政風雲50年〉、5 紀俊臣〈臺灣省議會對臺灣民主
憲政發展的啟發與策進〉、6 王靜儀〈從為民喉舌到探求民瘼─臺灣省議員與

省諮議員的重要提案與議題淺析（1959-2010）〉，7 以及陳瑞平〈黨外省議員政
治議題質詢對臺灣民主化之影響（1973-1991）〉等，8 都有涉及黨外議員就民主
議題的討論與參與，但篇幅有限。在李登輝部分，通論研究成果如張炎憲等人編

撰、陳世宏執筆《李登輝先生與台灣民主化》，然該書側重李登輝擔任總統以後

的民主發展。9 主題研究成果則較多，如收錄在《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討論
會論文集》中的許多論文，10 但似無與本文主題直接相關的專論。因此，本文仍
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

就研究途徑（approach）而言，本文將進行跨學科研究，除史學研究外，也
將涉及法學與政治學的研究途徑。就研究方法（method）而言，本文主要採用文
獻分析法，核心史料為臺灣省議會公報與議事錄，也將參考當時的報紙與雜誌，

再配合相關檔案，以及剛出版的《李登輝先生大事長編》等。11 此外，本文兼採

3 鄭牧心，《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年）。
4 歐素瑛、陳中禹、黃翔瑜、謝嘉梁、王順節、李巧雯，《臺灣省議會會史》（臺中：臺灣

省諮議會；臺北：國史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年）。
5 鄭梓，〈臺灣省議會議政風雲50年〉，《中國地方自治》，第54卷第9期（2001年9月），

頁5-44。
6 紀俊臣，〈臺灣省議會對臺灣民主憲政發展的啟發與策進〉，《中國地方自治》，第65卷

第3期（2012年3月），頁47-59。
7 王靜儀，〈從為民喉舌到探求民瘼─臺灣省議員與省諮議員的重要提案與議題淺析

（1959-2010）〉，《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17期（2014年5月），頁74-97。
8 陳瑞平，〈黨外省議員政治議題質詢對臺灣民主化之影響（1973-1991）〉（臺北：淡江

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9 張炎憲、李福鐘、陳世宏、許志雄、薛化元編撰，《李登輝先生與台灣民主化》（臺北：

玉山社，2004年）。
10 歐素瑛、黃翔瑜、吳俊瑩、陳世局執行編輯，《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臺北：國史館，2022年）。
11 任育德、李福鐘、李鎧揚、林孝庭、林果顯、洪紹洋、許瑞浩、連克、陳世宏、陳進金、

廖文碩、鄭睦群、盧啟明、蘇瑞鏘撰稿，《李登輝先生大事長編（1）》（臺北：國史

館，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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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訪談法，訪談第七屆黨外省議員（如余玲雅）。透過上述史料的蒐集與考

證，首先盡可能還原歷史，進而在史實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詮釋與評價。

透過本文的研究，除了認識1980年代前期臺灣政治發展的脈絡，也可看出
當時黨外省議員透過質詢所面對的威權情境及其對民主議題的思索，更可由此了

解李登輝從黨國價值的支持者進化為民主先生的關鍵歷史軌跡，這些都是本文可

能的貢獻。至於本文的侷限，主要在於黨外省議員的質詢內容有些是屬於中央層

級的議題，作為省主席的李登輝基本上無權決定。12 然而，即使如此，透過本研
究，吾人可看到李登輝對這些議題所呈現的個人觀點及其應對的態度，對深入認

識此一時期的李登輝而言，仍有相當的歷史意義。

本文共7節，除第一節前言、第二節歷史背景與第七節結論，第三節到第六
節將依序討論地方自治、選制選風、基本人權，以及政治案件等四大議題，每個

議題再細分為幾個子議題。在地方自治方面，主要討論依《憲法》制定《省縣自

治通則》以及省長民選。在選風選制方面，主要討論國會全面改選、監察委員選

舉制度的改變、僑選中央民代遴選等選舉制度，以及對選舉風氣敗壞的檢討。在

基本人權方面，主要討論人身自由（包括《違警罰法》、刑求與《刑事訴訟法》

第27條的修正）、言論自由（主要是黨外政論書刊被查禁的爭議）、結社自由
（主要是組黨／黨禁的爭議）等面向。在政治案件方面，主要討論余登發案、美

麗島事件、林宅血案、楊金海遭酷刑案，以及新約教會錫安山政治案件。每個子

議題的討論有其固定模式：首先，介紹該議題的歷史背景與重要性，以及擇要例

舉過去對該議題的討論。其次，徵引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針對該議題的重

要對話，但此處只徵引重要的對話內容，避免與討論夾雜。最後，再就雙方對該

議題的對話內容進行歸納與深入討論。

12 此處要感謝研討會時與談人薛化元師的提點。

-142-



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1981-1984）

貳、歷史背景

本文旨在探討第七屆省議會裡的14位黨外省議員，與當時的省主席李登輝之
間，關於民主議題的質詢與回覆。在正式進行議題討論前，本節將先針對黨外省

議員與李登輝進行歷史背景的說明。

先談省議員。戰後省級議會經過幾個階段的演變，1946年設立臺灣省參議會
（由各縣市參議會間接民選），1951年成立臨時臺灣省議會（起初是間接民選，
1954年改為公民直選），1959年改稱臺灣省議會（公民直選），1998年為配合
精省改制為臺灣省諮議會（非民選議會，2018年結束）。13 由於1990年代以前
中央民意代表（以下簡稱中央民代）並未進行全面改選，14 當時作為有定期全面
改選的「最高」民意機構是省議會 （包括1954年以降的臨時省議會，以下多以
「省議會」概括之）。因此，若要透過議會政治觀察戰後臺灣民意的走向，省議

會應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早在戰後初期，省議會就有一些較具民主意識的在野議員，特別是1957年當
選（有幾位是連任）、人稱「五龍一鳳」的6位省議員（包括李萬居、郭雨新、
吳三連、郭國基、李源棧、許世賢等5男1女），他們在議會裡常提出許多有關民
主的改革主張，也常對選舉等諸多政治弊端提出抨擊，1960年還主導中國民主黨
的籌組。15

13 戰後臺灣「省級議會」的演變，參見歐素瑛、楊啄靂、李冠儀、劉政杰撰稿，《走過70 
見證民主：臺灣省議會70周年專刊》（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16年）；蘇瑞鏘，〈省議

會與戰後臺灣民主發展〉，《向光》，第7期（2022年11月），頁6-9。
14 1969年曾舉辦一次增補選，1972年開始有定期增額選舉，但占整體國會人數甚少，且第一

屆中央民代仍繼續行使職權，直到1991、1992年間才完成國會全面改選。演變過程可參王

御風，《台灣選舉史》（臺中：好讀出版公司，2016年），頁58-101。
15 可參岸川毅，〈台湾省議会とオポジションの形成：党外議員の行動と戦略〉，《日本台

湾学会報》，第18期（2016年8月），頁42-62；蘇瑞鏘，〈臺灣省級議會「五龍一鳳」等

在野民主菁英的人權主張：以人身自由為中心（1946-1972）〉，《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15期（2018年12月），頁9-44；徐暄景，〈臺灣硬性威權時期的省議會黨外菁英〉，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第8期（2012年7月），頁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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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0年代，臺灣的內外情勢出現重大變化。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在
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北京取代，國民黨當局統治臺灣的外部正當性受到嚴重的

衝擊，於是開始尋求臺灣內部的統治正當性，16 而開啟一定程度的「本土化」措
施。17 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開始任用較多臺籍菁英進入政府任職，如首
度由臺籍人士謝東閔擔任省主席，李登輝也在此時步入政壇（擔任行政院政務委

員）。同一年開始中央民代的增額選舉，雖非全面改選，卻也讓在野人士有機會

透過定期選舉進入國會。原本受到「族群二重結構」的限制只能活躍於地方政壇

的臺籍政治菁英，18 此後有較多機會在中央政府與國會出任官職或民代。

1972年底也舉行第五屆省議員（任期1973-1977年）選舉，幾位無黨籍人士
與國民黨內的開明人士當選省議員，此時臺灣的政治局面已與過去有所不同。對

省議會而言，「本土化」措施也引進許多本省籍優秀年輕人進入省議會，若干國

民黨「改革派」議員也為省議會注入新血，對後來臺灣的民主開放產生相當程度

的影響。19 由於這些體制內公職選舉活動的舉行，而出現所謂的「民主假期」、

16 學者王振寰指出：「1950到1970年，國民黨政府在國際與國內強烈的依賴美國的支持，當

國民黨政府在1970年左右失去美方的支持，國民黨政府便轉向臺灣社會尋求更大的擁護。

所以這次的轉型是由外而內的正當化轉型。1972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向社會尋求支持，而

更加的結合了臺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具體表現在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之

後，開啟國民黨政府「臺灣化」與「本土化」的作為。參見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

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第1期（1989年7月），頁71、90-91。
17 面對聯合國代表權劇烈動搖的政治變局，蔣經國在1971年10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後

立法機構代表之產生，應不拘泥於現有法律，並選擇適當之臺籍人士，任必要之職務。」

參見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

（1971）》（臺北：國史館，2023年），頁267-268。黃清龍認為：「由於前一年的四月

發生刺蔣案，加上退出聯合國的衝擊，如何維持內部穩定益形重要，因此要『選擇適當之

台籍人士任必要之職務』，人事本土化開始啟動。」參見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

（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20年），頁65-66。
18 所謂「族群二重結構」，是指1970年代之前中央層次的政治菁英（national ruling elite）多

被外省族群壟斷，而出任地方公職的政治菁英（local elite）則較多屬本省族群，兩者之間

很少流動。參見：Nai-teh Wu,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pp.2-3. 轉
引自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

社，1994年），頁37-38、108。
19 1970年代初期到中期，省議會隨政治局勢的變動而產生的轉變，詳參薛化元，〈台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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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自由的縫隙」，在這樣的機制下，黨外人士逐漸撼動黨國體制的「脆弱環

節」。20

197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的政治轉型更是進入關鍵時代，如1975年蔣中正總
統去世。尤其1977年11月19日舉行包括第六屆省議會（任期1977-1981年）在內
的地方選舉，當天發生中壢事件，選舉結果在野勢力崛起，對國民黨當局造成重

大打擊。21 由1970年代中期以降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出，臺灣的威權統治逐漸從蔣
中正時代過渡到蔣經國時代，而由硬式威權（hard authoritarian）轉為軟式威權
（soft authoritarian），22 戒嚴體制也在中壢事件後漸漸鬆動。23

在第六屆省議會中，黨外人士大量當選省議員，他們接下來經歷臺美斷交、余

登發事件、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重大政治事件，黨外

省議員也常就敏感的政治議題進行質詢，並提出許多改革主張，省議會的政治生態

產生巨大的變化，此一變局影響日後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相當深遠。24

發展與政治民主化〉，收錄於「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夏季學校「台灣文化與歷史

研習營」講義（2001年7月27-30日），頁52-53」：http://www.twcenter.org.tw/wp-content/
uploads/2015/05/ g03_04_03_05.pdf（2023/07/29點閱）；歐素瑛、陳中禹、黃翔瑜、謝嘉

梁、王順節、李巧雯，《臺灣省議會會史》，頁158-163。
20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

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頁173。
21 例如，中壢事件後十天（1977年11月29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十九日公職人員之

挫敗（亦可以說日〔是〕失敗），乃是自從政以來所遭受的最大打擊。」參見蔣經國著，

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7-1978）》

（臺北：國史館，2023年），頁191。
22 學者Winkler指出，約在1970年代中期，臺灣已由硬式威權（hard authoritarian）轉化為軟

式威權（soft authoritarian）。詳參Edwin A., Win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99 (Sept. 1984), pp.481-
499.

23 學者陳儀深認為，中壢事件之後戒嚴體制走向鬆動，參見陳儀深，〈館長序：威權鬆動與台

灣民主化過程〉，收入歐素瑛、黃翔瑜、吳俊瑩執行編輯，《威權鬆動：解嚴前台灣重大政

治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1年），頁i。
24 詳參蘇瑞鏘，〈威權鬆動時期的民主發展—以第六屆臺灣省議會的黨外議員為中心

（1977-1981）〉，《臺灣風物》，第73卷第4期 （2023年12月），頁151-197；鄭牧心，

《台灣省議會之變局》（臺北：八十年代，1980年）；歐素瑛、陳中禹、黃翔瑜、謝嘉

梁、王順節、李巧雯，《臺灣省議會會史》，頁16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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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底選出第七屆省議員（任期1981-1985年）共77人，其中無黨籍有18
人，25 被視為黨外人士計有簡錦益、余玲雅、蘇洪月嬌、陳啟吉、游錫堃、陳金
德、林清松、廖枝源、謝三升、黃玉嬌、蔡介雄、周滄淵、蘇貞昌、傅文政等

14人。26 在美麗島事件的政治陰影下，省議會成為黨外人士再出發的重要據點。
1981年12月20日第七屆省議員就職，幾乎同時（12月5日）李登輝也就任省主
席，往後直到李登輝卸任省主席（1984年5月20日）大約兩年半期間，省議員透
過質詢、提案、發言等途徑來監督省政，其中又以省政總質詢的方式能與省主席

直接對話。原則上省議會一年有兩次大會，每次大會安排一次省主席施政報告後

的即席質詢與一次總質詢，這是省議員可以當面質詢省主席的機會。李登輝擔任

省主席階段，經歷第七屆省議會第一至第五次大會，但由於第五次大會期間轉任

副總統，當次總質詢由新任省主席邱創煥答覆。

再談李登輝。1923年李登輝出生於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今新北市三芝
區），先後就讀公學校、淡水中學、臺北高等學校以及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戰後

回臺繼續就學，獲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學士學位。之後又赴美留學，先後取得

愛荷華州立大學農業經濟學碩士與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從政前，曾任職

臺灣大學與農復會等單位。1971年加入國民黨，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
獲延攬擔任政務委員始步入政壇，1978年蔣經國出任總統後被任命為臺北市長。
1981年再獲拔擢擔任省主席（前任是林洋港、繼任是邱創煥），這是本文研究的
主要段落。1984年蔣經國與李登輝當選正、副總統，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
繼任總統。1990年李登輝當選總統（由國大代表間接選出），1996年連任總統
（首屆公民直選），2000年卸任，2020年去世。27

綜觀李登輝一生的政治態度，年輕時曾一度支持左翼價值，他在大學時期

偏愛馬克思的著作，且曾短暫參與共產黨。28 中年擔任官職後，從他擔任政務委

25 董翔飛編著，《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下篇）》（臺北：中央選舉委員會，1984年），頁128。
26 該屆首次省政總質詢時有蔡介雄等14位議員進行聯合質詢，蔡介雄即稱呼這14位議員為

「黨外人士」，參見〈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

報》，第48卷第19期（1982年7月27日），頁1849。
27 有關李登輝的生平事蹟，可詳參蔡石山，《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臺北：前衛出版

社，2007年）；河崎眞澄著，龔昭勲譯，《李登輝秘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21年）。
28 李登輝口述，張炎憲訪問，《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臺北：允晨文化、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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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臺北市長、省主席與副總統、甚至到他擔任總統初期，其公開言論與國民黨

當局的基調相當一致，約可稱為右翼威權黨國論述的支持者。直到1990年代以後

逐漸掌握實權，於是展開被譽為「寧靜革命」的民主改革，包括修憲、終止動員

戡亂、國會全面改選、省長與直轄市長直選，以及總統直選等，與朝野民主勢力

共同促成臺灣轉型為民主國家，而成為許多人眼中的「民主先生」。

本文旨在研究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時期與黨外省議員的民主對話，除了認識黨

外民主運動的發展，也想深入認識當時李登輝所處的時代情境及其對民主議題的

態度。29

叁、地方自治

關於戰後臺灣省級地方自治的法體制，依據1947年12月施行的《中華民國

憲法》第112條規定「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會，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省自治

法。」第113條也規定「省設省政府，置省長一人。省長由省民選舉之。」而

《省縣自治通則》制定權在立法院，1948年9月10日臺灣省參議會通過決議：

「擬電請立法院早日通過省縣自治通則並通電各省市參議會請一致主張」，30 可

以看出臺灣人民對實施地方自治的高度期待。

1950年立法院行將完成《省縣自治通則》草案的二讀之際，由於當局不希望

省長民選等考量，該年11月在行政院的要求下立法院停止審議該通則，從而排除

臺灣依《憲法》實施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往後數十年間（1994年以前），臺灣

地方自治的實施並非透過《憲法》，而是透過行政命令（1950年4月政府公布的

2008年），頁162、178。
29 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時期的公開言行及其所處的時代情境，可參任育德、李福鐘、李鎧揚、

林孝庭、林果顯、洪紹洋、許瑞浩、連克、陳世宏、陳進金、廖文碩、鄭睦群、盧啟明、

蘇瑞鏘撰稿，《李登輝先生大事長編（1）》。
30 「建議請早日通過省縣自治通則一案電請採納施行」，〈三十七年通電內政〉，《臺灣省

諮議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6000000A/0037/9/2/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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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使得上級機關可以更動議會和下級政府

的決策，也無法透過民選方式產生省長。31

因此，往後臺灣人民要求制定《省縣自治通則》來實施地方自治、特別是省

長民選的呼聲一直都存在。例如，1950、60年代，省議會「五龍一鳳」對於臺灣
地方自治的基本訴求，即是要求根據《憲法》制定《省縣自治通則》以及省長民

選。32 到了1970、80年代黨外運動興起，尤其第六、七屆黨外人士大量當選省議
員，上述要求更是他們問政的重要議題。從第七屆黨外省議員對省主席李登輝的

質詢，明顯可看出這個現象。

有些議員從《憲法》的角度質疑省政府、省主席以及省議會的法律地位。例

如，游錫堃質詢李登輝時指出，在《省縣自治通則》頒布前，省政府欠缺法律性，只

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而省主席並非民選，本身也缺少代表性。李承認過渡期未

依《憲法》，但認為民選或官派的省主席只是產生的過程不同，權力是一樣的。33

又如，謝三升質詢李登輝時也指出，臺灣幾十年來已辦過多場各類選舉，

「連總統也是在我們這裡選，可是我們就是不能選省長，我們就是沒有省縣自治

通則，我們就是不能地方自治」，而且認為多年來省議會與省政府都是行政命令

下的產物，既違憲也違法，但李登輝並未表示意見。34

再如，黃玉嬌質詢李登輝時質疑「三民主義能統一中國嗎？」因為她認為其

中的民權主義就是民主主義，包括民意政治、責任政治、法治政治等。她質問李

31 薛化元，〈臺灣地方自治體制的歷史考察─以動員戡亂時期為中心的探討〉，收入中央

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主編，《威權體制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頁177-179。
32 薛化元，〈臺灣（臨時）省議會對地方自治改革的主張：以五龍一鳳為中心的討論〉，收

入臺灣省諮議會編，《「深化臺灣民主、促進地方建設」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

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年），頁40。
33 〈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第22期（1982

年8月17日），頁2279。另外，游也語帶抱怨指出，省政府與省議會皆非按憲法組織而成，一

年前有請李主席爭取，一年後省政府的組織違憲如故。參見〈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

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1期（1983年8月2日），頁3040。
34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1期

（1983年8月2日），頁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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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輝，《憲法》規定省縣自治與省長民選，然事實上並未依照《憲法》規定為

之，還談什麼三民主義救中國。李登輝則回應：「我們絕對有實行三民主義，我

們有決心做好」，但也承認「沒有做到的地方也很多是事實」。35

有些議員則針對《省縣自治通則》與《省縣自治法》的制定，提出可能的處

理方案。陳金德質詢指出，依據《憲法》應該頒布《省縣自治通則》並制定《省

縣自治法》，第六屆省議員曾以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質詢當時的省主席林洋

港，林表示反對，認為若是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與《省縣自治法》，將來光復

大陸後其他省分無法實行，陳金德表示無法接受這種論點，他提出冠上「動員戡

亂時期」來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與《省縣自治法》。對此，李登輝表示不認

同，理由是「這個問題因為法統的關係一直沒有辦法執行」，「中央也表示在此

時此地不適宜」。36 

另外，也有不少議員的質詢聚焦省主席的法律地位、產生方式、代表性以及

榮譽感。例如，周滄淵指出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是官派而非民選，他質問李登輝行

憲至今「實施地方自治有沒有澈底」？李表示目前省主席雖非民選，但只不過是

產生方式有所不同，並不影響民主憲政的實施是否澈底，也不影響服務省民的品

質。37 周也質詢李是否同意省長民選？李回答：「要經憲法、法規修正後我沒有
反對意見。」另外，周在質詢時表示，日前李引用《憲法》第113條主張省主席
可以代表省民，但他並不認同。李則表示《憲法》的說明應該根據大法官的解

釋，他詢問過大法官，認為省主席是省政府這個法人組織的法定代理人，代表全

省人民並無異議。38

35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3期
（1983年2月22日），頁2805-2806。

36 此處所謂「法統的關係」的意思以及「此時此地不適宜」的原因，李登輝並未多做說明。

參見〈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第19
期（1982年7月27日），頁1857。

37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1期
（1983年8月2日），頁3005。

38 〈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第22期
（1982年8月17日），頁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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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貞昌對省主席可代表省民之說也不表認同，他認為省主席可以是抽象的省

政府法定代理人，若說省主席還代表全體省民則「未免言之過分」。蘇也指出，

關於規範省主席職權的相關法規裡，「沒有一條言及代表全體省民」。39 在另一
場質詢中，主張省長民選的蘇貞昌表示，《憲法》與《臨時條款》都找不到「省

主席」三個字，省民並未享有充分的參政權，李表示省主席是按照省的自治組織

規定所產生，但蘇表示想談的是《憲法》的規範，李則說：「憲法是須由大家來

努力，不是馬上可以達成的」。40

陳啟吉則質詢李登輝，省主席民選與官派何者較有榮譽感？李認為都一樣。

陳又問哪種方式較受民眾敬仰？李認為很難斷言，只要努力做好省政工作就會受

到民眾敬仰。陳說民選較能獲得民眾敬仰，李認為這是看法上的問題。41

綜觀上述對話，有關地方自治的議題，《省縣自治通則》與省長民選是第七

屆黨外議員質詢省主席李登輝的焦點話題，甚至還引發國內外政論媒體的熱議。42 
當時省議員們紛紛從《憲法》、三民主義，乃至動員戡亂等不同角度提出質詢；

李登輝有時會援引《憲法》與大法官的意見為制度進行辯護，有時則會從實質功

能的角度說明省主席與省長只是產生方不同、功能並無二致，但他也承認過渡時

期制度並未完全依《憲法》而行，仍有改善的空間。由此可見，李登輝的回應雖

39 另外，蘇表示省政府組織依據《省政府組織法》、《省政府合署辦公暫行規程》以及《臺

灣省政府合署辦公施行細則》，質詢李是否依照這三個法令來組織省政府？李說沒錯。但

蘇接著指出，實際省政府的組織運作並不完全符合這幾個法規的規範。本段參見〈第七屆

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第22期（1982年8
月17日），頁2278-2279。

40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1期
（1983年8月2日），頁3042。

41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1期
（1983年8月2日），頁3008。

42 例如〈「省主席」是「先煮熟」〉，《美麗島週報》，第147期（1983年7月23日），版

3；柯柏，〈李登輝把話說得太滿了〉，《自由鐘》，第36期（1983年7月），頁63；劉

風，〈評李登輝的「政治學」〉，《民主人》，第10期（1983年6月16日），頁31；趙慰

泰，〈農經博士的政治學成績─李登輝的醉言醉語〉，《深耕》，第12期（1982年6月
25日），頁18-19；吳炳勳，〈省議員給李登輝的難題〉，《政治家週刊》，第8期（1984
年4月3日），頁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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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理性說理態度，然就地方自治的基本方向而言，此時他仍堅

持戰後數十年來國民黨當局的基調。弔詭的是，到了1990年代，《省縣自治法》
的制定與省（市）長民選卻都是在他執政時期完成的重大民主改革。

肆、選制選風

臺灣人民直接選舉的經驗，始於日治時期（1935年）。戰後國民黨當局曾於
1940年代後期舉行過第一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以及最低層的鄉鎮代表等直接
選舉。1950年當局開始根據《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行政命令）、
而非根據《憲法》所要求制定的《省縣自治通則》（法律）來實施「地方自治」

選舉，該年由公民陸續直選出第一屆縣市議員與縣市長。1954年起（臨時）臺灣
省議會議員改為公民直選，然而省主席與（日後的）直轄市長則維持官派（1994
年才改為公民直選）。至於中央層級的選舉，總統、副總統從第一屆起即為間接

選舉（1996年才改為公民直選）；而第一屆中央民代任期結束前，統治當局以大
陸淪陷區無法改選為由，透過若干途徑讓這些國會議員得以長期延任，而被譏為

「萬年國會」（1969年才有增補選、1972年才有增額選舉、1991-1992年才全面
改選）。此外，選舉監察（選監）制度也備受在野人士抨擊。由此可見，戰後臺

灣的選舉制度（選制）存在不少爭議。除了選制的爭議，選舉風氣（選風）更是

多被詬病。早在1950年代，省議會「五龍一鳳」就透過質詢、提案或發言批評當
時選制與選風，包括買票、作票、公務人員違法介入、一人競選、選舉監察制度

的缺失等現象。43

43 本段主要參考自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

《文史臺灣學報》，第13期（2019年10月），頁91-106；蘇瑞鏘，〈吳三連對戰後臺灣選

制選風的檢討與因應─以（臨時）省議會議員時期為中心（1954-1960）〉，收入吳淑

鳳等執行編輯，《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0年），頁

171-188；江大樹，陳仁海，《臺灣全志．卷四．政治志．選舉罷免篇》（南投：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2007年）；李筱峰，《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臺北：自立晚報社，

1993年），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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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代初期，選制與選風仍存在許多沉痾，黨外省議員針對這些沉痾
對省主席李登輝提出質詢。以下分別就選制（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監察委員選舉

制度的改變、僑選中央民代遴選制度）與選風加以討論。

一、國會全面改選

1947-48年間，依《憲法》選出第一屆中央民代，包括國民大會代表、立法
委員，以及監察委員。然而，1949年因國共內戰戰敗，中央政府遷臺，當第一
屆中央民代任期即將結束卻無法在全國選出第二屆中央民代時，當局分別透過

不同途徑延長第一屆中央民代的任期，44 此後更因長期不改選而被譏為「萬年國
會」，也因此一直存在批評與改革的呼聲。

1957年，《自由中國》提出「離鄉投票」的方式，由各省籍的人民分省選出
區域立法委員，以進行立法院定期全面改選。1950、60年代，（臨時）臺灣省
議會議員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新、李源棧、許世賢等人，都曾質詢過中央民代

全面改選的問題。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起草〈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
言〉，當中批評第一屆中央民代的任期已屆滿，而且國會裡的臺籍代表甚少，無

法代表現在的臺灣人民。1971年，陳少廷在《大學雜誌》發表〈中央民意代表
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一文，將中央民代的改選視為改革的首

要問題；同年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要求中央民代的全面

改選；不久也有三百多位教授（多為國民黨籍）發表〈我們對於時局的認識和主

張〉，要求革新中央民意機構。1978年，「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提出共同政
見，要求「徹底遵守憲法：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45

面對人民不滿萬年國會的聲浪愈來愈高，政府雖在1969年實施國會增補選、

44 立委延任是透過總統咨文、立院同意的方式，國代是經由總統核准行政院建議（據《憲

法》第28條）、再通知國民大會的方式，監委（以及往後立委）的延任則是透過大法官解

釋的方式。參見薛化元，《臺灣全志．政治志．民主憲政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2007年），頁31-33。
45 有關「萬年國會」的形成以及歷來所受到的批評，參見薛化元，《臺灣全志．政治志．民

主憲政篇》，頁31-33、97-101。

-152-



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1981-1984）

1972年起實施增額選舉，但仍無法做到國會全面改選，到了1980年代仍常被黨外
人士抨擊，第七屆黨外省議員即數度以國會全面改選議題質詢省主席李登輝。

例如，黃玉嬌曾在省議會質疑「我們有真正合法的國會嗎？」對國會的制度

提出諸多批評。尤其是批評第一屆中央民代不改選而成為「終身職」的現象，還

嘲諷「這第一屆好像要與天地共存亡」，但公報中未見李登輝回覆。46

1983年12月3日增額立委選舉之後，黨外省議員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聲浪更
高。林清松質詢指出，這次增額立委選舉只改選15%，即便完全由黨外人士當
選，也絲毫不影響國會的權力結構。他建議全面改選，不然就不要辦選舉、全部

改為終身職，免得勞民傷財。李登輝指出，從國民黨來看，選舉可為國會注入新

血，尤其能增加黨外人士則更好，可提出不同意見。47

此外，陳金德主張「全面改選、配合需求、扭轉形象」，他認為不改選的中

央民代已與民意脫節，無法了解並配合民眾的需求來制定法令，國會才需要全面

改選，而且全面改選也是為了扭轉國際形象。李登輝回答，國會全面改選屬於中

央的職權。另外，李也認為國會功能不能陷於停頓，目前若要依法選出第二屆中

央民代是非常困難之事，只有讓第一屆的中央民代繼續行使職權，不足的部分再

依《臨時條款》的規定進行增補。48

針對李登輝的回覆，簡錦益接著反問李，各級地方民代任期屆滿都有全面改

選，是否發生功能停頓的現象？另外，終身職的中央民代一個個老去，幾年後要

怎麼辦？李的回覆還是持同樣的理由，並認為不能拿來與地方議員比較。49

46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2期
（1983年8月9日），頁3174。

47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1期
（1984年2月14日），頁2536。

48 陳金德又回應李登輝，稱這些第一屆中央民代是「選了一次就做了三十幾年的『皇

帝』」，還批評「法統」的觀念阻礙民主的進步。〈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

（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1984年3月6日），頁2861-2863。
49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

（1984年3月6日），頁2861-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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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對話，第七屆黨外省議員對國會全面改選議題的關注，主要出

現在1983年底的增額立委選後，他們批評萬年國會，與李登輝的立場針鋒相
對，坊間的政論各有其支持的對象。50 當時黨外議員們主張全面改選的理由相
當多元，有從國會的權力結構、配合民眾的需求、扭轉國際形象，乃至終身民

代日漸凋零等理由。李登輝主要的回應是：第一、全面改選屬於中央的職權。

但是，這裡或許是他想以此表達自己無權處理，責任並不在己？第二、全面改

選非常困難，主張第一屆繼續，不足再增補。但是，此處他未詳說全面改選的

困難何在？整體來看，此時李登輝對國會全面改選的立場仍謹守威權黨國的基

調。然而，不到10年後國會全面改選（1991-1992年），卻是李登輝執政時期所
完成的重大憲改工程。

二、監察委員選舉制度

1980年立法院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條第1項規定，
監察委員選舉「由省（市）議會議員以無記名單記投票法行之」。51 到了1983
年，該法條修改為：「由省（市）議會議員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行之，其連

記人數以不超過應選名額二分之一為限。」52 前者是「單記投票法」（簡稱「單
記法」），後者則是「限制連記法」（簡稱「連記法」）。53 就在當局醞釀修改

50 支持李登輝的言論，如朱文伯，〈為臺灣省政府主席李登輝喝采〉，《民主潮》，第528期
（1984年2月16日），頁10-12。批評李登輝的言論，如瀛洲人，〈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嗎？─

請李登輝看清「歷史」的真相〉，《生根週刊》，第9期（1983年12月22日），頁58-61。
51 〈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府公報》，第3668期（1980年5

月14日），頁1。
52 〈修正「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府公報》，第4161期（1983年7

月8日），頁2。修正理由是「監察委員選舉投票方法，六十九年選舉辦竣後，各方建議改

進投票方法，為防止賄選，提高當選人之代表性，爰將監察委員選舉之投票方法改採限制

連記法，其連記數以不超過應選名額二分之一為限。」參見「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三條修正理由」（1983年6月28日），收錄於「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lis.
ly.gov.tw/lglawc/lawsingle?001163CBCF5E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FFFFFA00^01177
072062800^0000B001001（2023/6/28點閱）。

53 「單記投票法」是指「無論選區的應選名額為何，投票者皆只能夠圈選一名」。「限制連

記法」是指「在複數選區中，選民可圈選的票數，少於應選的名額」。參見江欣彥、莊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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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罷法之際，黨外省議員紛紛提出批評。

1982年11月，中央選舉委員會（簡稱中選會）選罷法研究小組醞釀修改增
額監委的選舉辦法（即「單記法」改為「連記法」），宣稱是要擴大監委的代表

性以及防止賄選。蔡介雄質詢李登輝時表示，過去監委選舉並未採取連記法，但

「今天產生了二位社會人士」〔按：指1980年產生兩位無黨籍監委尤清與周哲
宇〕，就想修法改採連記法，他請當局「不要這樣輸不起」。李回覆是因為選罷

法實施一年多來，發生金錢、暴力介入選舉等不好的現象，因各界輿論反應才不

得不修改選罷法。針對蔡批評修法，李反問：「到底連記法有什麼不對？」蔡

回答：「因如不以限制連記法黨外人士十幾席大致上可選出二個以上的機會，但

如限制連記二個以上可能就無法選出一位。」李則回覆：「我想是限制連記幾個

技術上的問題而已。」陳啟吉則表示連記法是讓候選人增加交易（收紅包）的機

會，而且若限制連記3人以上則黨外人士可能都無法當選。李回答：「你們的想
法我還是想不通」，陳反譏：「你永遠想不通」。周滄淵指出，上次監委選舉

（1980年）首次選出黨外人士，這是政府遷臺以來的頭一次，為此當局要修改選
罷法，而譏諷這是「尤清等法案」，認為不應該如此。李則表示監委選舉連記法

議題不必再談，未來會展現國民黨更大的雅量，讓黨外人士在選舉時能有更多參

與機會。54 蘇貞昌認為中選會的說詞自欺欺人，還嘲諷修法是「尤清法案」，蘇
也質詢李登輝有關「連記法」的學理依據與圈選人數的標準何在？李答覆單記法

或連記法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而由於修法權在中央，表示會轉告中央改進參考。55

綜觀上述對話，黨外省議員多認為監委選制的改變，是因為1980年黨外人
士尤清當選監委，當局輸不起才想要修法。而且修法後容易賄選，黨外人士更難

當選。李登輝認為是因為選罷法實施以來發生金錢與暴力介入選舉，才不得不修

法。而且他認為這兩種選制的優劣見仁見智，若有必要會轉告中央改進（修法權

鈴、王業立，〈人民團體選舉制度之研究—單記、全額連記、限制連記法之影響〉，

《選舉研究》，第13卷第1期（2006年5月），頁4、7。
54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1期

（1983年8月2日），頁3005-3009。
55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4期

（1983年3月1日），頁3028-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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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李的回應有其彈性，但大方向上仍不脫黨國基調。此後監委選舉皆是

採取限制連記法，直到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推動修憲，1992年將監委改由總統提
名；56 又於1994年配合《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才刪
除此一選制。57

三、僑選中央民代遴選制度

在選制方面，除了監委選舉連記法的爭議，部分黨外省議員也對僑選中央民

代的遴選制度感到不滿。

由「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部分中央民代的制度，《憲法》均有規定（第26
條、第64條及第91條），然當局認為現實上有其困難，而採遴選產生。有論者指
出：「僑胞散居海外各地，辦理選舉，故多困難，尤易引起居留地政府之誤會，對

於取得當地國籍而具有雙重國籍之僑胞，困難尤多。」因此由國民大會制定《臨時

條款》授權總統頒布遴選辦法進行遴選。58 1972年，便是由蔣中正總統「依照動員
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之規定，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

員遴選辦法」。59

然而，黨外省議員蔡介雄批評海外增額立委的遴選不需投票，且國民黨籍占

了大多數，也認為這些海外遴選立委不回國盡義務卻要享受權利，這些都不公

正；李登輝認為，立委遴選乃因事實上無法以人民投票產生，說不公正就有點勉

強。陳啟吉則認為海外遴選民代既然無心留在國內促進國家繁榮，就應該廢掉；

56 王御風，《台灣選舉史》，頁99。
57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條修正理由」（1994年7月15日），收錄於「立法院法律系

統」：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05427F4B16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F
FFFFA00^01177083071500^00003001001（2023/7/8點閱）。

58 董翔飛編著，《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上篇）》（臺北：中央選舉委員會，1984年），頁

620-621。
59 〈總統令：「茲依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之規定，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僑選增額立

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公布之。此令。」〉，《總統府公報》，第2448期（1972年
7月28日），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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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回答這是有規定的，不能廢掉。60 陳金德也批評僑選立委未曾繳稅給政府，卻
花費人民的納稅錢提供他們擔任民代的待遇；李反問陳：「如果把海外遴選的及

大陸所選出來的不要，只有臺灣選出來的才是立法委員，那麼中華民國的基礎在

哪裡？」61 雙方數度唇槍舌戰。

綜觀上述對話，黨外參議員批評海外透過遴選的立委制度，沒有盡繳稅等義

務，卻要享受權利以及花費人民的納稅錢，而且國民黨籍占了大多數，並不公

正。但李登輝支持這個制度，他說海外代表事實上無法民選，而且這有制度上的

規定，甚至訴諸「中華民國的基礎」，似乎有搬出「法統」的意味。然而，遴選

制度雖有規定，但並非不能修改，而且修改了也不見得會動搖中華民國的基礎；

該遴選辦法於1991年由李登輝總統廢止，62 並未見動搖國本，即是明證。

四、選舉風氣

1983年12月3日舉行第四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選前已有黨外省議員要求選
舉要客觀、公正與公平。63 蘇貞昌批評選風太壞，受到金錢與暴力嚴重汙染，認
為要防止賄選並不難，法條都具備，只欠決心。64 林清松也批評賄選風氣太盛，
李登輝答覆說沒有人會承認賄選，取締很困難，應改進制度。林不滿李的答覆，

質疑大街小巷公開買票怎會抓不到？認為杜絕賄選只是有無決心而已。65

60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二）〉，《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2期
（1984年2月21日），頁2567-2568。

61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
（1984年3月6日），頁2862。

62 〈總統令：「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暨動員戡亂時期僑選增額

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均予以廢止。」〉，《總統府公報》，第5423期（1991年6
月14日），頁1。

63 陳金德質詢李登輝時的發言。李登輝以他辦過的選舉自豪地表示：「現在的選舉再講公

開、公正、公平是太落後了。……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這些封建的話語將成為歷史的

話語。」參見〈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

51卷第21期（1984年2月14日），頁2677。
64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4期

（1983年3月1日），頁3029。
65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1期

（1983年8月2日），頁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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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選後，黨外議員更是砲聲隆隆，賄選現象仍是被批評的焦點。游錫堃以

宜蘭地區為例，指出該次選舉賄選相當嚴重，甚至變本加厲。66 簡錦益也舉例反
駁李登輝稱這次選舉沒有金錢與暴力介入的說法。蘇洪月嬌指控這次選舉「鄰里

長都帶隊去買票」，還表示她有人證與物證。黃玉嬌則列舉省府「十大失政」，

選舉金錢與惡勢力介入造成的選舉不公為「失政」之首；李登輝指出，這次的選

舉是公開、公平與公正，若有人發現弊端，可向法院提告。67

除了賄選買票，這次選舉還被控出現俗稱「彈鋼琴」的作票現象。68 周滄淵、
林清松、蔡介雄等議員質詢李登輝時，都有提到「彈鋼琴」的舞弊方式。林清松還

舉6年前桃園楊梅某次投票發生「彈鋼琴」而被判刑的實例，說明「彈鋼琴」的舞
弊手法其來有自；李登輝說這次選舉沒有發生，以前的情形他並不知道。69

此外，公務人員本應嚴守行政中立，但不少省議員質疑這次選舉有公務人員

違法或不當介入。例如，余玲雅表示，選舉期間警察單位對無黨籍人士「特別的

關愛」讓她有很深的感觸。李登輝表示警察是為了保護無黨籍候選人的安全，並

非要監視。70 又如，謝三升指控第四選區有老師跟學生說不要投給高李麗珍（說
她是臺獨、是壞人），李登輝表示教育廳已通令各級學校老師不應該這樣做，若

真有此事請提出來，他會處理。謝還質問選舉至今教育廳有取締過這種事嗎？李

66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1期
（1984年2月14日），頁2446-2449。

67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
（1984年3月6日），頁2826、2865、2892。

68 所謂「彈鋼琴」，國民黨前黨工詹碧霞親身經歷過，她說是收集選舉名冊當中沒來投票者

的印章和身分證換得選票，因為要蓋手印換選票，「十個手指頭，都蓋上紅通通的印泥

油，選務人員笑我在彈鋼琴」。參見詹碧霞，《買票懺悔錄》（臺北：商周出版公司，

1999年），頁124-125。
69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1期

（1984年2月14日），頁2532-2536。
70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

（1984年3月6日），頁2853-2854。近日筆者口訪第七屆省議員余玲雅，她補充說明這段

質詢是在呈現當年政治社會的氛圍，人隨時可能被抓，跟今天的中國一樣，特別對黨外人

士而言，常存在說不出來的無形恐懼感。參見蘇瑞鏘訪談、紀錄，〈余玲雅女士訪談紀

錄〉，2023年7月16日電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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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沒有，是因為不知道，要請議員提供資料。71 再如，廖枝源批評省屬單位去
嘉義市輔選，李登輝解釋他們是有事去嘉義，而非前去輔選。72

綜觀上述對話，面對買票、作票、公務人員違法介入等選舉沉痾，第七屆黨

外省議員提出諸多批評，尤其是1983年剛舉行的增額立委選舉。然李登輝認為這
次的選舉相當公開、公平與公正，雙方的認知明顯有所差異。不過，黨外人士對

選風敗壞指證歷歷，恐非完全空穴來風。其實，從1950年代以降，批評臺灣選
風敗壞的聲浪始終未曾斷絕，以賄選為例，長期擔任國民黨黨工的詹碧霞和邱家

洪，他們在懺悔錄／回憶錄中即公開1960-1990年代輔選買票的來龍去脈。73 可
知戰後黑金政治由來已久，並非始自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期；但李登輝執政前曾歷

任地方與中央要職，身為國民黨執政團隊的要員，亦恐難以完全除卻歷史責任。

伍、基本人權

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代表盟軍接收臺灣，同時也將實施於中國的

一黨訓政體制帶入臺灣。1947年7月，當局為「戡平共匪叛亂」而下令全國總動
員，臺灣也隨之進入動員戡亂時期；1947年12月開始行憲，隔年4月國民大會進
而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接著，1949年5月當局宣布全臺戒嚴。在動
員戡亂與戒嚴等不合民主憲政的非常體制下，加上當局又陸續制頒許多侵害人權

的法令，基本人權都無法達到法律保障，更遑論《憲法》保障。74 行憲之後，原
本《憲法》第2章中列舉一系列應受保障的人權，尤其在自由權方面明確臚列人

71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1期
（1984年2月14日），頁2446-2449。

72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
（1984年3月6日），頁2863-2864。

73 詹碧霞，《買票懺悔錄》，頁118-151；邱家洪，《打造亮麗人生：邱家洪回憶錄》（臺

北：前衛出版社，2007年），頁173-182。
74 主要參見薛化元、陳翠蓮、吳鯤魯、李福鐘、楊秀菁，《戰後臺灣人權史》（臺北：國家

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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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自由、表意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居住遷徙自由、秘密通訊自由、信仰自由等

基本人權，但在非常體制下，這些基本人權往往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其中，戒嚴體制對基本人權的傷害尤為直接，一直要到1987年解嚴，人權才
得以逐漸恢復。在這漫長的戒嚴時期，批評的聲音始終未曾間斷，如1950、60年
代在野省議員對戒嚴體制就曾大力批評。75 第七屆省議會黨外議員對戒嚴體制的
討論卻相對有限，76 但對基本人權議題則有較多的著墨，以下將就人身自由、言
論自由、結社自由等三個面向來觀察第七屆黨外省議員與李登輝的對話。必須指

出，這些質詢的內容不少涉及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屬於複合式的人權侵害，本文

將在下一節以專節進行探討。

一、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是指人民的身體不受國家權力非法侵犯的自由，這是一切自由的

基礎，若是失去人身自由，所有自由權利都將落空。77 為保障人身自由，有關逮
捕、拘禁、審問與處罰，都必須經由一定的機關、依照一定的司法程序進行。此

外，人身自由的保障也衍生出提審權，保障人們被逮捕與拘禁時的權利。另外，

人身自由也包括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法審判的權利。78 這些保障人身自由的
規範，主要寫入《中華民國憲法》第8條與第9條中。79

75 以省議員為例，1959年李萬居曾向省主席周至柔指陳：「世界上任何國家戒嚴時間之長，

沒有可以與我們自由中國相比擬的。」又說：「整個自由中國十年來都在戒嚴令之下，所

有憲法賦與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都被剝奪得乾乾淨淨。」另外，1961年許世賢認為臺灣情

勢安定而要求解除戒嚴，該提案也獲得郭國基與李源棧的附和。上述1950、60年代在野省

議員對戒嚴體制的批評言論與相關討論，詳參蘇瑞鏘，〈臺灣省級議會「五龍一鳳」等在

野民主菁英的人權主張─以人身自由為中心（1946-1972）〉，《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15期（2018年12月），頁17-19。
76 1982年，周滄淵曾質詢李登輝：「今天多數臺灣民眾要求解除戒嚴令，……你同意嗎？」

李並未明確回應。參見〈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

報》，第48卷第22期（1982年8月17日），頁2273。
77 詳參劉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臺北：劉憶如發行，2000年），頁70。
78 詳參李鴻禧，《李鴻禧憲法教室》（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頁54。
79 本段關於人身自由的介紹，參見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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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戰後臺灣長期處於威權統治之下，人身自由被侵害的事件時有所聞，

也引起人權捍衛者的批評。以戰後初期的省議員為例，當中較有人權意識的議

員，對戒嚴、取締流氓、濫捕、刑求、陪審、冤獄賠償、赦免等議題都曾有過深

入的討論。80 到了第七屆省議會時期，議員們對人身自由的關心則多聚焦在檢討
警察濫權等面向，包括《違警罰法》、刑求（如王迎先案）與《刑事訴訟法》第

27條的修正等議題。

首先，關於《違警罰法》的討論。該法制定於1943年，它容許警察官署可在
不經司法審判的情況下，就將人民處以拘留（最長14天）、罰役（最長16小時）
等權力（第18條），81 未能落實《憲法》第8條所保障的人身自由。82 戰後就有
不少人對該制度提出許多批評，包括一些省議員。83

在第七屆省議員中，游錫堃就曾批評《違警罰法》違憲違法，而且表示「拖

了幾十年，等到大法官都已經解釋，它和《憲法》是不符的，還擺在那裡用，不想

改」，但未見李登輝回覆。84 此處游所指的是1980年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第166號解
釋：「為加強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違警罰法有關拘留、罰役由警察官署裁決之規

定，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85 然政府仍
不予理會，一直到1990年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第251號解釋，宣告該法違憲並明定失
去效力的期限，86 隔年才由《社會秩序維護法》取而代之。

（1945-2000）》，頁132。
80 詳參蘇瑞鏘，〈臺灣省級議會「五龍一鳳」等在野民主菁英的人權主張─以人身自由為

中心（1946-1972）〉，《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5期（2018年12月），頁9-44。
81 〈制定「違警罰法」〉，《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602期（1943年9月4日），頁1-13。
82 關於《違警罰法》的討論，詳參洪淑華，〈臺灣戒嚴時期大法官釋憲與人權發展〉（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頁82-94。
83 學者吳俊瑩曾撰文整理省議員對《違警罰法》的批評，參見吳俊瑩，〈戰後臺灣關於「違警

罰法」的批判內容與脈絡考察〉，《臺灣文獻》，第66卷第3期（2015年9月），頁151-196。
84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1期

（1984年2月14日），頁3043。
85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166號解釋（1980年11月7日）〉，《司法院公報》，第22

卷第11期（1980年11月），頁3-4。
86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251號解釋（1990年1月19日）〉，《司法院公報》，第32

卷第3期（1980年3月），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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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關於警察刑求（王迎先案）與《刑事訴訟法》（第27條）修法的討
論。1982年4月發生的王迎先命案，影響該年7月《刑事訴訟法》第27條的修
法，87 因而兩者常一起被議員們提出來討論。

1982年4月，臺北市土地銀行古亭分行遭李師科搶劫，警方起初懷疑是計程
車司機王迎先涉案而予以逮捕，辦案員警在偵訊過程中進行刑求逼供，導致王於

該年5月跳河自殺。88 謝三升質詢時提及該案，指出刑求是戰後迄今警察辦案的
習慣，他要求警察辦案時應該使用科學方法且合乎人權與法律程序，當時由警務

處長代為答覆。接著由蘇貞昌繼續質詢，他說國家擁有人民賦予的公權力，若不

置於民意的強力監督下，所形成的暴力最為可怕；李登輝回覆：「沒有錯」。蘇

除了提及王迎先是遭刑求的被害人，也提到其他被刑求的案件。另外，蘇還指出

《刑事訴訟法》第27條若能修訂將是一大進步，未來可訓練警察辦案時與辯護人
配合，迎接新時代的來臨；李登輝回答：「完全同意蘇議員的看法」。此外，蘇

又表示，為因應《刑事訴訟法》第27條的修改，希望政府提供貧民法律服務；李
登輝認同這個提議，表示研究後再來做。89

87 《刑事訴訟法》第27條原本規定「被告於起訴後，得隨時選任辯護人。」1982年7月修法

修改為「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修正理由是「為期保護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正當權

益，爰將本條第一項原定『於起訴後』四字刪除，俾使起訴前之被告亦得隨時選任辯護

人。」參見「刑事訴訟法第27條異動條文及理由」（1982年7月23日），收入「立法院法

律系統」：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0F63258207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
0400FFFFFD00^04552071072300^00003001001（2023/7/12點閱）。也就是說，此後偵查中

的嫌犯亦可選任辯護人，當可減少如王迎先在偵查階段遭到刑求等不法情事的發生。蔡介

雄在質詢時就認為，因為有王迎先的犧牲，才換來政府設立被告在偵訊中可聘辯護人的制

度。參見〈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
第19期（1982年7月27日），頁1887-1888。

88 蘇瑞鏘，〈刑求與國家暴力〉，收入張炎憲、李福鐘主編，《揭穿中華民國百年真相》

（臺北：臺灣歷史學會，2011年），頁314。
89 〈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第22期

（1982年8月17日），頁2287-2289。後來蘇再度質詢時又提起，李答覆已有處理。參見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4期
（1983年3月1日），頁3038-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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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李登輝來說，他相當支持警察執法的公權力，甚至要求警察執行公權力時

不能當「軟腳蝦」，90 因而受到批評。91 但他也曾表示警察辦案的方式必須被檢
討，包括加強法律教育、改善偵查技術，以及做到辦案合法化。92 因此，綜觀上
述對話，李登輝可以接受公權力不受民意監督將是可怕的暴力，也對《刑事訴訟

法》第27條的修法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另外，在對話中可以看到雙方反對刑求的
態度相當一致。

但就在眾人還在議論陳文成與王迎先等案之時，媒體又披露社會上多起刑求

事件發生。93 即便到了民主化的年代，刑求的現象仍未斷絕，1996年空軍作戰司
令部士兵江國慶的冤案即為一例，94 可見刑求文化源遠流長且不易根絕。而王迎
先案與江國慶案屬於一般刑事案件，在政治案件中也常見刑求取供的情事，本文

第六節「政治案件」中會再討論。

90 〈重振公權力 莫做軟腳蝦 李登輝促警察人員 連根拔除犯罪組織〉，《聯合報》，臺北，

1983年4月21日，版3；李登輝，〈全力維護國家公權力─臺灣省警務處重點業務簡報致

詞（1983年4月20日）〉，收入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李登輝先生言論集

（四）》（臺北：李曾文惠，1992年），頁89-96。
91 例如鄭智仁，〈李登輝不是接班人─台灣人做副總統又怎樣？〉，《臺灣年代週刊》，

第4期（1982年2月26日），頁6；黃魚，〈荒謬的李登輝公權力〉，《明仁月刊》，第1期
（1983年10月1日），頁49；〈軟腳蝦和拍蒼蠅〉，《美麗島週報》，第136期（1983年4
月30日），版4。

92 例如，在省議會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施政報告中，李登輝認為警察負有維護治安

之責，相當辛苦，應改善其福利待遇，以及在精神上予以鼓勵慰勉。然接著又說：「警察方

面，如果法律認識不足，可能造成濫行拘提，損及人權的情弊，以往部分警察辦案，往往不

用科學方法，廣泛蒐集證據，而慣以約談或拘提涉嫌人到案取供為手段，使人民身體、名譽

遭受損害，顯與刑訴法：『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訊問被告。』的規定不盡相符，今

後必須加强員警法律教育，革新觀念，並切實改善偵査方法與技術，嚴格要求做到辦案合法

化。」參見〈臺灣政府李主席登輝施政報告─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第一次會議（1982年9月
21日）〉，《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期（1982年9月28日），頁122。

93 〈刑求案件層出不窮/林順官獄內被綑綁毒打/林水金牢中受刑求致死/羅偉顧公然遭集體圍

毆〉，《美麗島週報》，第95期（1982年7月3日），版3。
94 1996年，空軍作戰司令部有女童遭到姦殺，當時士兵江國慶被軍方偵辦小組認定涉案，導

致江被處死。其後根據臺北地檢署認定，當年軍方的偵訊是以「暴力、脅迫之訊問方式，

使江國慶心生畏懼」（才認罪），遂造成此一冤案。參見蘇瑞鏘，〈刑求與國家暴力〉，

收入張炎憲、李福鐘主編，《揭穿中華民國百年真相》，頁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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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論自由

《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這是指
表現意見的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旨在保障人民能將內心的「意見」
形諸於外之權利，95 社會上習慣以廣義的「言論自由」來指稱這一類的權利。96 
臺灣在威權統治時期，人民的言論自由常遭統治當局的打壓。97 在戰後民主運動
史上，捍衛言論自由一直是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早年諸如《自由中國》半

月刊、《公論報》以及（臨時）省議會議員的言論都曾論及言論自由的議題。98

在第七屆省議會裡，黨外議員也重視言論自由的保障。特別是當時（1980年
代前期）正值黨外政論書刊盛行的年代，這類書刊常遭當局查禁，99 更是省議員
們關心的議題。

例如，黃玉嬌曾質問「三民主義能統一中國嗎？」她說三民主義裡的民權主

義就是民主主義，而民主政治包括法治政治，她質詢李登輝：「憲法有沒有規定

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呢？」她批評當局連《憲法》都不遵守，還談甚麼三民主義救

中國？李認為三民主義已在臺灣實行，是可以用來統一中國。黃反問：「組織新

黨就要抓，講話有否自由？樣樣沒有」，認為實行三民主義只是口號。李則回

覆：我們有實行三民主義，但沒做到的地方也很多是事實。100 在另一場質詢中，
黃玉嬌質問李登輝：「我們的政治是民主政治嗎？」「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

民有言論及出版之自由』，現在真有這樣做嗎？」但未見李登輝答覆。101

95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臺北：作者發行，1995年），頁227。
96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臺北：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頁3。
97 高仁川，〈自由權保障的壓抑與變遷〉，收入許志雄、薛化元主編，《中華民國憲法七十

年》（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年），頁220-228。
98 詳參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9-12）言論自由（1-

4）》（臺北：國史館，2004年）。
99 詳參林清芬，〈一九八○年代初期臺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

第5期（2005年3月），頁253-326；廖為民，《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臺北：允

晨文化實業公司，2015年）；廖為民，《美麗島後的禁書》（臺北：前衛出版社，2019年）。
100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3期
（1983年2月22日），頁2805-2806。

101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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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滄淵則批評戰後三十幾年來國民黨當局壓制民權，他舉的例子之一是警總

等單位最近一口氣停刊、查禁、沒收了《博觀》、《名人》、《代議士》、《政

治家》、《關懷》等5本雜誌，他質問李登輝：「當政者對於憲法所保障的人民
言論與出版的自由還要約束到何種地步，臺灣已報禁了三十多年現在還要進一步

把所有不同心聲的雜誌都要禁絕嗎？」李答覆：「在憲法中雖訂有言論自由等

等，但是對言論自由並非沒有限制，而在法令規定下處理的。本人不知有五種雜

誌〔被〕處理，不過我想仍是依法處理的。」102

綜觀上述對話，針對三民主義（尤其是民權主義）是否被實踐的質疑，李登

輝認為有被實踐，但也承認有所不足。另外，李登輝認為言論自由並非沒有限

制，這樣的認知符合《憲法》第23條的思維，103 但卻忽略這些理由可能淪為當
權者用來侵犯人權的藉口。此外，李認為當局會「依法處理」這些黨外雜誌；然

而，當局所依的法是否為侵害人權的惡法？而即便所依的法並非惡法，當局是否

依法行政？這些問題都必須深思。

三、結社自由

戰後國民黨當局統治臺灣超過半個世紀，其基本大法《中華民國憲法》

（1947年迄今）明文保障人民結社自由的條款。104 在人權的系譜中，組黨自由
是從屬於結社自由的一部分；但從實踐面來看，在1986年民主進步黨籌組成功之
前，戰後有志之士曾多次嘗試組織新政黨，但多因當局打壓而以失敗收場，而有

「黨禁」之說。

回顧臺灣組黨／黨禁的歷史，戰後原「臺灣民眾黨」〔按：日治時期的合

法政黨，1927-1931年〕的部分成員想加以重建，其後被迫改名為「臺灣省政

（1983年8月9日），頁3173。
102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二）〉，《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2期
（1983年2月15日），頁2686-2687。

103 《中華民國憲法》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按：包括言論自由等基本人
權〕，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104 《中華民國憲法》第14條：「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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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建設協會」，不久卻夭折於二二八的洪流當中。105 1960年，由省議會「五龍
一鳳」等臺籍菁英與《自由中國》雜誌社的雷震等外省菁英欲籌組「中國民主

黨」，卻因雷震等人遭到當局逮捕而胎死腹中。 106 到了1979年，「美麗島政
團」這個「沒有黨名的黨」也在美麗島事件中遭到當局鎮壓，107 以上皆是「黨
禁」之犖犖大者。

其實戰後國民黨當局所施行的「黨禁」，其手段相當多元，且因時而異。有

論者研究指出，黨禁是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因為國民黨當局對黨禁的法律

選擇與阻撓反對人士組黨的手段，往往取決於當局的選擇，並無一成不變的依

據。一直到1981年，當局才首度引用《戒嚴法》禁止黨外人士組黨。108

就在1981年底李登輝就任省主席後，與黨外省議員之間常有因組黨／黨禁
議題而產生論戰。例如，簡錦益質詢李登輝，提到政府應該認同黨外組黨，李回

答：「因黨禁現尚無法開放是中央的政策」。簡繼續追問，李重申組黨的問題是

中央的政策，不是省主席建議即可。109

周滄淵針對日前李登輝提到「組織新黨是不切實際的民主幻想」提出批評，

認為這是「為國民黨鞏固政權，不惜犧牲憲法裡所保障的人民集會、結社，以及

組黨的權力。」李答覆：目前已有3個政黨，目前若想再組黨，「尚有很多事未
準備妥當，組黨的法規及其他很多問題尚未做好」，要逐步視目前之情況來進行

才是腳踏實地，「如果馬上組黨就等於幻想」。110    

105 參見黃惠君，《228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臺北：臺北

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21年）。
106 參見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臺北：稻鄉

出版社，2005年）。
107 參見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畫，《沒有黨名的黨─

美麗島政團的發展》（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
108 陳佳德，〈臺灣官方黨禁論述的歷史演變（1947-1986）〉，《臺灣風物》，第70卷第 3

期（2020年9月），頁107-147。
109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19期

（1983年7月19日），頁2676。
110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二）〉，《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2期

（1983年2月15日），頁2686-2687。李提到組織新黨是「不切實際的民主幻想」，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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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德質詢李登輝：「本省一千三百多萬人口中，到底有沒有人想組黨？」李

回覆：「沒有人提出。」陳又問：「組黨到底是好與否？」李答：「現在並不是一

個太好的事情。」陳再問：「主席的意思就說在目前這個階段組黨不好，如果在一

百年或五十年以後會很好，是否有這個意思？」李回覆：「這要看情形，如果我們

反攻大陸成功了需要有更多的參與而有必須時，我想也是應該如此才對。」111

黃玉嬌談三民主義要實行才能統一中國，不能只是口號。她質問李登輝，

《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但政府都不遵守，組織新黨就被抓，還談

什麼三民主義救中國。李回答三民主義在臺灣已有實行，是可以統一中國。112 在
另一場質詢中，黃問可不可以組織新黨？黨外後援會可否被認定是新黨的開始？

李表示他管不著，不想表達意見。113

綜觀上述對話，李登輝回應黨外議員對組黨／黨禁的看法，基本上他認為無

法組黨是因為中央有黨禁政策，而他個人以為想馬上組黨是幻想，表達他對組黨不

予認同的態度，但這些回覆顯得有些零星，流於片段。而當呂秀惠議員（非黨外議

員）質詢有人主張組織新黨是否適宜，李的回覆則較有系統。首先，李引用行政院

長孫運璿的立場：「非常時期，組織新政黨依法是有限制的，事實上，現在我們已

有三個黨，毋需另外再增加政黨」。接著由此延伸，表達四點個人的想法，前兩點

與組黨直接相關，他說：「（一）現在是非常時期，在不切實際的民主幻想下，新

黨的組織不但是一件不負責任的想法，其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是可能無法弭補的」；

「（二）組黨的問題乃政治問題中的一環，不能以整個政治運作做為組黨成敗的籌

碼，整個國家社會的生存，其層次是高過政治的」。最後，他認為：「我們所遭遇

的問題，不是再增加幾個政黨的問題，而是如何繼續改善選舉的功能，擴大政治參

呂秀惠議員質詢的答覆，參見〈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

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1期（1983年2月8日），頁2473。
111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二）〉，《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2期

（1983年2月15日），《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2期（1983年2月15日），頁2650-
2651。

112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三）〉，《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3期
（1983年2月22日），頁2805-2806。

113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
（1984年3月6日），頁2896。

-167-



國史館館刊 第 79 期

與的管道。」114 從上述李登輝與多位省議員的對話，可以看出當時他不支持組織
新黨的核心理由，是認為臺灣仍處於非常時期，組黨是不切實際的民主幻想，不應

凌駕國家社會的生存之上。他對組黨的態度明顯亦步亦趨地跟隨孫運璿等黨國高

層的腳步，相較於其他民主議題，可調整的空間似乎更小。

陸、政治案件

戰後臺灣漫長的威權統治時期，當局常以懲治叛亂與肅清匪諜等國家安全為

由，憑藉《戒嚴法》、《刑法》第100條（普通內亂罪）、《懲治叛亂條例》與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存在侵害人權成分的法令，加上大法官若干違反人

權的解釋，以及情治機構的偵辦、軍事法庭的審判、軍事長官的核覆過程中諸多

不法與不當的作為，遂產生眾多被不法或不當處置的「政治案件」，數以萬計的

人民遭到當局逮捕、審問與處罰，「白色恐怖」（white terror）的烏雲長期籠罩
臺灣，直到1990年代臺灣才掙脫白色恐怖的桎梏。115

不過，即便處於漫長的威權統治時期，臺灣一直存在批判白色恐怖的聲音。

例如，在白色恐怖高峰的1950、60年代，省級議會裡就有一些議員，曾以質詢或
提案等方式批評當局濫捕與刑求，也有要求當局赦免的發言。116

1970年代黨外運動興起，白色恐怖的壓力也跟著籠罩在黨外人士的身上。其
中，1979年初余登發父子被捕以及該年年末的美麗島大逮捕，更是備受矚目的焦
點。尤其1980年2月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省議員林義雄遭遇滅門血案，更獲得各界
的同情與聲援。1981年上任的第七屆省議員，就常在質詢李登輝時要求當局赦免
余登發以及林義雄等美麗島事件的受刑人，並對白色恐怖的政治壓迫有深刻的討

114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1期
（1983年2月8日），頁2473。

115 本段主要參考自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稻

鄉出版社，2014年），頁1-4。
116 參見蘇瑞鏘，〈臺灣省級議會「五龍一鳳」等在野民主菁英的人權主張—以人身自由

為中心（1946-1972）〉，《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5期（2018年12月），頁26、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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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此外，政治犯楊金海被刑求，以及錫安山新約教會信徒被迫害的政治案件，

也都成為黨外省議員與李登輝對話的案例。

一、余登發案

1979年1月21日，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參與吳春發（泰安）叛亂案為由，逮
捕黨外領袖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其後軍事法庭以「知匪不報」與「為匪宣傳」

罪名判處余登發有期徒刑8年，余瑞言則被控「知匪不報」而被處以有期徒刑2
年。117 余登發被捕隔天爆發戒嚴時期首次群眾遊行抗議的橋頭事件，其後的救援
行動更與反對運動合流，影響往後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相當深遠。118

1983年，余登發的孫女、黨外省議員余玲雅質詢李登輝時，認為她的祖父被
法院認定是知法〔匪〕不報並不公正。李登輝表示對余登發案沒有研究，若余玲

雅能提供資料，他願意進一步研究。李也表示法院是否公正很難說，不過社會除

了法院要由誰來判定？吾人只能相信法院。119

綜觀上述對話，李登輝表示願意研究余玲雅提供的資料，雖未能改變余案，

也算是表達一定的善意。此外，他表示未必完全相信法院的公正性，但就處理社

會爭議的機制而言只能相信法院，雖呈現一定的理性態度，但也不願質疑法院的

權威。日後余玲雅認為當時李登輝是官派省主席，所以態度閃避，不敢正面回

答，表示並不怪他。120

117 1979年4月16日，軍事法庭判處余登發8年有期徒刑，罪名之一是「知匪不報」（明知為
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按：匪指吳泰安〕），另一罪名是「為匪宣傳」（以演說為有利於

叛徒之宣傳〔按：指散布中共高幹的統戰資料〕）。參見「檢送余君叛亂案全卷暨確定

判決正本」，〈余登發聲請提起非常審判〉，《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
00000C/0068/00H00-1571/331/1/005/0004~0005。

118 蘇瑞鏘，〈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的政治救援與民主運動〉，《臺灣文獻》，第74卷第4期
（2023年12月），頁181-220。

119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1期
（1983年2月8日），頁2502。

120 參見蘇瑞鏘訪談紀錄，〈余玲雅女士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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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為主的黨外人士舉辦國際人權日紀念大
會，當局出動鎮暴部隊封鎖，釀成警民衝突事件，之後警總大肆逮捕黨外人士。

其中，黃信介、林義雄、施明德、姚嘉文、陳菊、呂秀蓮、張俊宏、林弘宣等8
人被移送軍法審判，周平德等數十人則被移送司法審判，大批黨外菁英入獄，重

挫民主陣營。121 隔年2月28日，已因美麗島事件繫獄的林義雄（第六屆省議員）
家中發生滅門慘案，林母及其兩名幼女死亡、一女重傷，122 更是震撼臺灣社會。
因此，要求迅速偵破林宅血案以及赦免林義雄等政治案件受刑人的聲音，也就成

了第七屆黨外省議員質詢李登輝的焦點。

當時除了林義雄繫獄與滅門慘案（1980年），陳文成命案（1981年）與王迎
先命案（1982年）也受到相當的關注，123 因此這3案常在省議員質詢時被一起提
出。例如，蔡介雄提到這3案都震盪民心，甚至可能動搖國本，要求相關單位不
要讓這些案子成為懸案。李登輝回覆林宅血案大部分由警政署負責偵辦，應該趕

快破案，但這與省政府較無關係，他會建議行政院。124 林清松質詢時亦提到這3

121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頁415-416。該案詳參陳儀
深，〈美麗島事件研究─背景、經過與影響〉，收入胡健國主編，《中華民國史專題

第七屆討論會：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435-466；吳乃
德，〈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台灣政治

學刊》，第4期（2000年12月），頁57-103；黃富三編著，《美麗島事件》（南投：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姚嘉文，《第一法庭》（彰化：財團法人關懷文教基金會，
2023年），頁251-293。

122 參見鄭兒玉編著，《行過死蔭的幽谷─從林義雄律師的住宅到義光基督長老教會》

（臺北：義光教會籌建委員會，1982年）。官方報告可參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林
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臺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0年）。

123 前面已先後簡介王迎先與林義雄相關案件，此處簡述陳文成命案。1981年7月2日上午，
旅美學人陳文成（美國Carnegie Mellon大學助理教授）遭警備總部以約談之名自住處帶
走；翌日上午，被發現陳屍在臺大研究圖書館後方草坪上。此案在臺灣社會受到質疑，

也在海外引起注目。參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陳文成案調查報告》（臺北：促進轉

型正義委員會，2020年），頁1。
124 〈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第19期
（1982年7月27日），頁1849。

-170-



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1981-1984）

個案子，李回答是因案情複雜而尚未破案。125

更多質詢是聚焦要求赦免林義雄等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認為這些政治犯們

只是政治見解或態度與當局不同而已。例如，周滄淵指出「許多政治犯皆是因為與

當局不同見解而入獄」，請李登輝向中央反映，「釋放歷年來因政治性案件而入獄

的有為之士」。李回覆：「將轉請法務部研究」。周又表示：「希望透過貴黨反映

好不好」，李回答：「好」。在另一次質詢中，周滄淵再度要求政府特赦林義雄與

高雄事件的受刑人，李登輝對林宅血案表達同情，但也表示特赦並非他的權限。又

如，蔡介雄也認為林義雄等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只是「對民主政治的態度或行為有

一點與執政黨不同」而使執政黨覺得不妥，「也許有關單位的誤解而以叛亂罪判

刑」，建議當局能寬大為懷，對美麗島事件諸君予以減刑或特赦。李回覆這些人是

根據法律被判罪，是否減刑或特赦會再向中央反映，之前他已反映過。126

謝三升質詢時則是引用南韓總統全斗煥表示要赦免政治犯的新聞，要求赦免

高雄事件的受刑人。李登輝說同情林義雄，但特赦非他權限，不想表示意見；對

李的回覆，謝表示失望，他批評李連表示態度都不敢，太沒政治擔當。游錫堃

質詢時用了很大的篇幅陳述林義雄與妻女的煎熬，希望動之以情；同時也訴諸

民意，表示已有五十幾位（超過四分之三）省議員共同連署，建議當局特赦林義

雄；然而，李登輝只說敬佩游等幾位議員對林義雄的關心。127

綜觀上述對話，對上述三大命案，黨外省議員要求迅速破案，李登輝多回覆

案情複雜尚未破案，以及辦案權責在中央，會向中央反映。另外，黨外議員要求

對政治案件受刑人（尤其是林義雄）予以赦免或減刑，除訴諸以理、亦動之以

情，李登輝多表示同情林義雄的遭遇，但減刑或特赦並非他的權限，會向中央反

映，基本上態度友善，但有些議員不滿他的表態不夠明顯，有些政論媒體也不認

125 〈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第19期
（1982年7月27日），頁1887-1888。

126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一）〉，《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1期
（1983年2月8日），頁2687-2688。

127 〈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8卷第22期
（1982年8月17日），頁2277-2278、2291-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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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的態度，認為他魄力不夠。128

此外，從以上這些質詢可以看出，黨外省議員大多只要求特赦政治案件的受

刑人，卻鮮少針對政治案件進行本質性的討論；而李登輝的回應雖友善，卻也語

多保留。底下黃玉嬌的質詢與李登輝的回應則觸及政治案件的幾個根本問題，特

別值得一提。首先，黃玉嬌質詢政府有遵守《憲法》第9條嗎？但李登輝並未答
覆。129《憲法》第9條明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然在戒嚴時
期當局卻將非軍人的政治犯移送軍事審判，130 有違憲之虞，這是影響政治案件審
判的關鍵體制，然卻未被重視。

其次，黃玉嬌在李登輝當選副總統即將就任之際，問李擔任副總統後是否有

考慮到大赦政治犯（特別是林義雄）？李回答：「美麗島的案件本身並不是政治

案件，這是刑事案件。」可能減刑而非大赦，至於這次總統就職會不會減刑，

現在還不大了解。131 李將美麗島事件一類的政治案件視為刑事案件而非政治案
件，其實有脈絡可循，1977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就曾公開談到中華民國雖有「刑
事犯」、但無「政治犯」，他說：「一般所稱的『政治犯』，指其行為未觸犯刑

法，僅因政治意識之不同而遭非法拘禁的人。以此而論，中華民國並無政治犯。

當然，沒有任何國家容忍使用武力及暴亂方式企圖推翻政府的行動。中華民國曾

經依法判決某些刑事犯，如犯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顛

覆政府，或通敵為害國家之罪。」132 由此可見，李登輝對政治案件的定位，只

128 本刊採訪，〈李登輝主席魄力不夠？—黨外省議員對省主席李登輝的印象〉，《政治

家週刊》，第2期（1984年2月21日），頁26-27；黃忠慎，〈李登輝之言差矣！—李主

席有權建議總統特赦林義雄〉，《政治家半月刊》，第32期（1982年7月1日），頁42。
129 〈第七屆第三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0卷第22期

（1983年8月9日），頁3173。
130 當局利用《戒嚴法》第8條、《懲治叛亂條例》第10條，以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第11條將政治犯交付軍事審判，且認為上述法律皆符合《憲法》第23條的規定，以避免

違憲（第9條）的質疑。參見蘇瑞鏘，〈戰後臺灣處置政治案件的相關法制〉，《台灣史

學雜誌》，第9期（2010年12月），頁168-178。
131 〈第七屆第五次大會省政府主席施政報告即席質詢及答復〉，《臺灣省議會公報》，第

52卷第7期（1984 年5月8日），頁880。
132 〈蔣院長闡述憲政體制　厲行法治尊重人權　任何國家不容使用武力顛覆政府行動　戒

嚴法僅適用於涉及國家安全之事件〉，《聯合報》，臺北，1977年6月10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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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依循蔣經國訂下的方向。然而，這樣的定位相當可議，若依此說，則所有

專制政權迫害異己的案件都只是「刑事犯」、而非「政治犯」。雖然民主國家也

不容許叛亂，但他們不會將政治抗議或異議言論視為叛亂，關鍵在於相關法律的

訂定是否合乎「法治政治」（rule of law）的標準，而不只是形式上的「依法而

治」（rule by law），以及執法者處置政治案件的過程中是否遵守法律而行。

1980年代初期的李登輝面對政治案件屬性的基調，明顯遵循層峰的見解，不敢

越界，可見其保守性。但臺灣的白色恐怖結束於1992年《刑法》第100條的修正，卻

是在李登輝執政年代的統治當局與「100行動聯盟」等民主勢力妥協的結果。133

三、楊金海遭酷刑案

戒嚴時代刑求風氣頗為盛行，前述王迎先等一般刑事犯的遭遇即可見一斑，

政治犯被刑求的情形更不遑多讓。在美麗島事件中，包括林義雄等多人亦傳出遭

到刑求。134 1980年代前期，政治犯楊金海受到酷刑也引起黨外民代的關注。

1976年楊金海因宣揚臺獨與籌組反對黨被捕，據說他在位於調查局的秘密監

獄裡遭刑求57天、刑求類型多達19種（一說17種，詳下）。135 1982年，黨外立

委許榮淑等人曾就此事質詢行政院，要求讓楊金海保外就醫。136

除了黨外立委的聲援，黨外省議員亦在議場聲援。林清松質詢楊金海被刑

求，詢問李登輝有沒有外傳的受到17種刑具的刑求。甚至「幾十年來綠島或其他

133 參見蘇瑞鏘，〈解除言論自由的枷鎖—「100行動聯盟」廢除「刑法第100條」的抗

爭〉，《檔案半年刊》，第15卷第1期（2016年6月），頁32-45。
134 林義雄，〈林義雄備忘錄〉，收入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
總策畫，《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年），頁388；呂秀蓮，《重審美麗島》（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頁251-252。

135 參見人權之路編輯小組主編，《人權之路2008新版—臺灣民主人權回顧》（臺北：財

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2008年），頁37。
136 〈本院許委員榮淑，就讓遭受十九種刑求屈打成招的楊金海君立即保外就醫，庶免冤死監
獄，向行政院質詢〉，《立法院公報》，第71卷第93期（1982年11月20日），頁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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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對於犯罪執行人有不人道的行為，傳聞很多」，希望能改進；李允諾查明

後會向議會報告。137

綜觀上述對話，當聽到楊金海遭酷刑的傳聞時，李登輝並非直接否認，而是

允諾查明後報告，態度顯得開明。只是筆者透過「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查詢楊

金海，並未見到日後李登輝或省政府相關單位有向省議會報告的紀錄，138 或許已
用其他形式向省議會報告也未可知。

四、新約教會錫安山政治案件

1960年代，基督教新約教會信徒在高雄雙連堀地區開墾，名為「錫安山」
（Mount Zion），信徒們於此建立基督教的生活聚落。然當時仍處戒嚴，這些信
眾的生活方式引起統治當局的注意，甚至懷疑該教會的創始人江端儀與共產黨有

所聯繫，遂成立專案展開調查並進行驅離。信徒們於是積極尋求行政救濟，甚至

投入街頭及黨外運動，加上海外教友的聲援，更是挑動當局敏感的政治神經，進

而發生一系列當局對教徒進行汙名與迫害的行動。直到解嚴前夕，當局才允許信

徒重新入山，並改以較溫和的方式處理爭議，信徒們才逐漸結束街頭抗議。139

在1980年代前期、也就是李登輝擔任省主席階段，正是統治當局與新約教會
發生嚴重衝突的時期，這也成為省議員質詢的議題之一。省議員謝三升曾質詢李

登輝關於錫安山事件，謝認為政府是基於安全、而非違警等其他理由來取締錫安

山，他問李對於警察的處理完全正確嗎？李回答，有關錫安山事件的處理，不只

警務處，警總與其他單位也牽涉進來。謝要求李必須在法律範圍內保障其權利，

李則回答若錫安山居民沒有做出違法的事，應該獲得保障，警務處也要多了解。

李還透露曾與錫安山主持人見過面並看過他們的報告，很清楚這件事。140

137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二）〉，《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9卷第22期
（1983年2月15日），頁2690。

138 以「楊金海」查詢「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https://drtpa.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2023/7/15點閱）。

139 薛化元主編，《威權體制vs.宗教信仰：新約教會錫安山案件之研究（1963-1986）》（新

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2年），頁i。
140 〈第七屆第二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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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余玲雅也曾質詢李登輝，說明錫安山事件的經緯，特別是當地居民一

再遭到警察刁難的情形，請李幫忙解決。李在回覆時表示，他得到很多陳情，認

為錫安山的問題可能是警方的問題，他會進一步對戶口來進行研究。141 

綜觀上述對話，黨外議員要求保障錫安山居民的合法權利，且質疑警方的處

置；李登輝也認為錫安山居民合法的權利應該獲得保障，且不否認可能是警方的

問題，要求警務處要多了解，問答雙方並無太大的歧見。只是，錫安山一案的主

導權應不在李登輝，142 李在該案件中能發揮的影響力恐有其限度。

柒、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1981-1984年間，第七屆省議會裡的黨外議員，透過質詢的機
會，與省主席李登輝進行民主議題的對話。當時正值臺灣威權鬆動時期，尤其會

前發生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會中也舉行過增額立委選舉，雙方

的對話有其重要的時代意義。此外，這時黨外民主運動越來越興盛，第七屆黨外

省議員多達十幾位，透過質詢可以了解黨外菁英對民主議題的思考與對時代變局

的態度。再者，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時期約可說是威權黨國價值的支持者，但執掌

國政後卻是促成臺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較長時距觀察李

登輝政治思考與立場的辯證及演化。

本文除前言、歷史背景與結論，依序討論地方自治、選制選風、基本人權，

以及政治案件等四大議題。在地方自治方面，主要討論依憲法制定《省縣自治通

則》以及省長民選等議題。在選制選風方面，主要討論國會全面改選、監察委員

選舉制度的改變、僑選中央民代遴選等選舉制度，以及檢討選舉風氣敗壞的現

（1984年3月6日），頁3028。
141 〈第七屆第四次大會省政總質詢及答復（四）〉，《臺灣省議會公報》，第51卷第24期

（1984年3月6日），頁2858-2859。
142 該事件的處理，情治單位的角色相當明顯，詳見薛化元主編，《威權體制vs.宗教信仰：

新約教會錫安山案件之研究（1963-1986）》。省警務處雖隸屬省政府，主導權則在中

央，參見蘇瑞鏘訪談紀錄，〈余玲雅女士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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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基本人權方面，主要討論人身自由（包括《違警罰法》、刑求與《刑事訴

訟法》第27條的修正）、言論自由（主要是黨外政論書刊被查禁的爭議）、結
社自由（主要是組黨／黨禁的爭議）等面向。在政治案件方面，主要討論余登發

案、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楊金海遭酷刑案，以及新約教會錫安山政治案件。

透過本文的研究，可分別就黨外省議員與李登輝歸納幾點觀察。首先，就黨

外省議員而言。1981年第七屆省議員選舉，當選的議員共有14位被歸類為黨外
議員，當時臺灣剛發生過美麗島大逮捕，緊接著又有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的發

生，肅殺之氣瀰漫臺灣，在國會仍未全面改選的年代，這些黨外議員集結在有定

期全面改選的「最高」民意殿堂，遂成為延續民主香火的重要力量。尤其他們監

督的對象當時是黨國政策的執行者、其後卻是臺灣民主改革推動者的李登輝，雙

方兩年多的質詢與應答，留下許多寶貴的歷史紀錄。

黨外省議員們質詢的議題，有些是多年未解的沉痾，如萬年國會、不合憲的地

方自治、白色恐怖等；有些則是專屬他們那個時代的議題，如美麗島事件、林宅血

案、黨外禁書等。他們多以聯合質詢的方式，如接力賽似地輪番上陣；而且透過豐

富的資料與犀利的提問，過程中常有令人驚艷的亮點，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其次，就李登輝而言。他在省主席任內面對黨外省議員的質詢時的回應態

度，大約可分為三類：其一，有些議題雙方獲得共識（如因應《刑事訴訟法》第

27條的修改，由政府提供貧民法律服務）。其二，有些議題以非其職權範圍來回
應，但他可向中央或權責機關反映（如向中央反映特赦林義雄）。其三，有些則

是涉及黨國紅線，決不退讓（如國會全面改選、開放組織新黨等）。

整體來看，吾人可以看到省主席時期的李登輝有時尚能秉持理性的態度，接

受黨外議員所提出的合理建議。然一旦黨外議員踩到黨國紅線，李登輝還是會堅

守這條紅線，可以看到他捍衛黨國保守價值的一面，這或許與其身分的侷限（並

非黨國體制的決策者）有關。然而，不到10年後他開始執掌國政，尤其到了1990
年代權力穩固以後，他的形象則轉變為民主價值的捍衛者，1980年代許多他不敢
逾越的黨國紅線，到了1990年代卻被他一一跨越，瓦解了黨國體制。例如，國會
全面改選、《省縣自治法》的制定與省（直轄市）長民選，以及修改《刑法》第

100條終結白色恐怖等，皆是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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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要如何理解李登輝從捍衛黨國價值的保守官僚，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民

主先生？143 是受到時勢影響而逐漸覺醒（從保守到進步）的直線進化過程？抑
或是從年輕時就心懷進步價值、到了中年迫於情勢必須蟄伏待機、直到晚年奮勇

抓住時潮完成早年未竟的夢想，達成「我是『不是我的我』」、「不是李登輝的

李登輝」的辯證過程？144 這個問題相當複雜，本文無法簡要回答，但透過本文
的討論可以看出不少線索，對認識李登輝的變與不變應有知識上的助益。期待未

來能出現更多李登輝研究、特別是對他早年生命歷程的探索，作為建構「李登輝

學」、乃至「臺灣學」的知識基礎。145 

143 筆者訪談薛化元教授，薛教授認為李登輝不同時期施政的變化，主要是受其所處時代的

政治結構，以及他所擔任的職務和政治目標所影響。擔任省主席階段，當時仍是黨國威

權統治時期，他只是官派的省主席，其施政自然必須合乎黨國的要求。即使擔任總統初

期，黨國結構並未完全崩解，其施政仍必須顧慮黨內舊勢力的利益。直到其權力穩固以

後，又有意順應民意推動改革，才能擺脫黨內舊勢力的束縛，大力展開民主憲政的改

造。蘇瑞鏘訪談紀錄，〈薛化元教授訪談紀錄〉，2023年9月15日，於財團法人二二八事

件紀念基金會。
144 李登輝曾充滿辯證地自述探尋自我的心路歷程，他說：「『我是誰？』答案是：我是

『不是我的我』，『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而是『基督在我裡面的我』。」參見李登

輝，《為主作見證：李登輝的信仰告白》（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3年），頁12。此

處引用「我是『不是我的我』」與「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在於說明其政治轉折似乎

也有類似的辯證過程。
145 從「李登輝學」到「臺灣學」輪廓的勾勒，可參李安妮，〈建構「李登輝學」為推動

「台灣學」的重要基礎〉，收入林佳龍總策畫，《李登輝學X學李登輝：民主台灣的時代

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臺北：釀出版，2021年），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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